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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微博上的一次转发、

几元钱的自助式捐赠……就能

帮助到需要的人。这一切都只

是举手之劳，而这些行为被定

义为“微公益”。近来“微公益”

为何发展如此之迅猛？民间公

益如何可持续发展？有专家将

去年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

意义何在？……为此我们专程

采访了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

授王云飞。

实习生马明新 记者朱玉婷文

行善之心在寻找出路

CE HUA 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编辑 朱玉婷 美编 童珂 组版崔琛 校对 李文静 B3策划

公益，在中国自古就

有。在我国传统的慈善活

动中，主要有四类施善团

体起着主要的济贫帮困作

用，它们是家族、宗教组

织、政府以及社会团体。

中国的宗族慈善可以

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分

散在各个家族中的祭田、

族田、贡士庄等已经成为

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

族慈善到了宋朝有显著

的发展。

宗教团体济贫是古今

中外社会所常见的。中古

时期中国的寺院“实兼宗

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

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

对当时、以后之社会民生，

均有极大之贡献”。

九世纪中期以后，政

府从佛教组织的手中承接

了慈善组织的管理工作。

这个发展，到宋代达到高

峰。宋代政府不是被动地

接收慈善团体，而是建设

了一系列的社会救济机

构，以满足贫人不同的需

要。直至明清时期，这种

政府统筹做法仍占据慈善

筹资的主流。

在中国，由社会团体

举办慈善事业自古有之，

但直至民国时期它才首次

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

形式。这一时期，无论是

慈善团体的数量，还是慈

善家群体，在中国慈善事

业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响

起一种口号“人人为我，我

为 人 人 ”。 上 世 纪 60 年

代，全国范围内掀起轰轰

烈烈的学雷锋运动。

建国后，国家力量全

面取代公益组织。这种现

象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

得以打破。从 1980 年开

始，在政府有意识的培育

下，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慈

善组织。1989年，“希望工

程”之后，中国公益组织发

展培育进入了一个飞速发

展时期。

去年，“公益”概念的

嬗变进程又遇到了一个

关键点。一方面，因为丑

闻频发，官办慈善声誉跌

入历史谷底；另一方面，

公众开始将空前喷薄的

热情和信任投向民间公

益，并在网络特别是微博

上暴发出来。上海金融

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

蔚冈由此把 2011 年称为

“中国民间公益元年”。

张亚琴 整理

公益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记者（以下简称记）：又到

了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月，这让

我 们 联 想 到 一 个 词“ 微 公

益”。怎么准确地去界定“微

公益”？

王云飞（以下简称王）：所

谓“微公益”，很多都只是作为

一个社会人（公民）应尽的责

任，必须履行的义务。这些事

本来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行为

标准，甚至是做人的底线。其

实，用社会人（公民）责任和义

务更妥当。不能把公益界定

得太宽泛！

记：去年，在中国的公益

界，一方面一些官方慈善由于

丑闻失信于民众，另一方面民

间自发的公益事业开始狂飙

式发展。借助微博的平台更

是迅速凝聚起大批民众参与

进来。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

得“微公益”发展如此之迅猛？

王：准确地说，应该是在

官方慈善机构诚信垮塌之后，

人们的行善之心在寻找出路，

这些寻找的过程以一种高调

加入民间慈善组织的形式来

表达对非诚信的慈善机构表

示不满。

这里面有人是为了公益，

有人是在慈善救助层面，有人

则就是为了履行一个社会人

的责任。

不要冷了做好事的心

记：一些自发的“微公益”

行动，大多是一些个人或者民

间组织。而他们又难有公众

募捐资格，那么，他们应该如

何保障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呢？

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公益活动处于一种被垄断的

状态，只有一些被认定的组织

才能够公开地开展公益活动，

一些民间资本不愿意投入这

些缺少监督、机构臃肿的组织

中。要民间慈善组织能够保

持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在立法

上和申请资格、程序上给予更

多的方便；在政策、税收等方

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不要人

为地抬高做好事的成本，冷了

人们做好事的心。

任何公益组织都应该遵

守国家法律，按法律规定行

事。当法律不能适应社会慈

善事业的发展时，要考虑到修

改相关法律，以适应慈善事业

的发展。

记：事实上，网络也是一个

鱼龙混杂的地方。在更方便民

众奉献爱心的同时，由于网络

捐赠门槛很低，也出现了一些

山寨爱心网站。今后，“微公

益”的发展在这方面应该怎样

规范，让骗子难有可乘之机？

王：如果按我所说，这个

“微公益”的内涵只是公民的

责任，那么，这就不需要另外

增加什么规范，你就去做吧！

比如，顺手转发一条失踪儿童

的寻人启事，比如搀扶老人过

马路，把乱扔的垃圾放到垃圾

桶等等；如果涉及到一些小额

捐款，那么，这必须要理顺捐

赠人和接受人之间的沟通渠

道，民政部门应该有这种职能

机构，要保证这种职能机构良

好的运行，让捐助和接受能顺

畅地对接。

关于骗子问题。首先，每

一个捐助者应该注意爱心机

构（包括爱心网站）的权威性、

合法性，不要轻易就上当了；

其次，相关部门对爱心机构

（包括爱心网站）的注册登记

要把好关；再次，对出现

欺骗行为的要依法进行

处理。

慈善就是一件普通的事

记：有 专 家 将 过 去 的 一

年定义为“中国民间公益元

年 ”，您 怎 么 看 待 这 样 一 种

说法？

王：为了表明和过去公益

组织的不同，或者说为了和过

去混乱无序、滋生腐败的爱心

组织做一个切割，用一个符号

化的标志——“中国民间公益

元年”——来强化彼此的不同

点，未尝不可。

记：我们看到“公益”在过

去的一年中，被细化成为许许

多多特别微小的事，这个“元

年”是不是意味着，在中国慈

善终于走下神坛，开始常态

化。其实，慈善就是一件特别

普通的事？

王：是的。很多所谓的公

益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应尽的

职责！不必要那么细化！

中国公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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